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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肇庆医专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方案（应急预案） 

 

各处室、系部、附属医院： 

为做好我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保护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按照广东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广东省教育系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重

点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工作方案》要求，特制定我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工作方案（应急预案），请遵照执行。 

一、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立即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领导班子成员为成员的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见通知) 

二、工作目标 

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强化对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地

来粤人员的健康监测和管理 ，实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堵、

防、控”，外堵输入，内防扩散。 

三、总体要求  

落实国家和省有关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强化主体责任，摸清底

数，开展分类、科学、有力的防控工作，及时落实学校人员，特别是湖北省

和防控重点地区返回人员、接触过防控重点地区人员等的联防联控，开展健

康监测管理，防控疫情输入校园，封堵疫情传播扩散。 

四、具体要求及责任人 

（一）摸清底数、分类防控。 

1.立即摸查统计教职工（含教师、职工、临聘人员、物管人员、厨工，

住在校园内的人员等）和学生假期动向，建立名册。（负责领导：陈茵、陈彤、

李务迅；具体落实：陈茵、李小兰、覃瑜林） 

2.对现在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到过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现已返粤、

与来自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的人员有接触等重点人员，进行分类管理指导。

对现在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还没返粤的教职工，请其推迟返粤时间；对

到过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现已返粤、以及假期接触过来自湖北省和防控重

点地区人员的教职工，请其严格居家隔离，自行进行医学观察。（负责领导：

陈茵、李务迅；具体落实：陈茵、覃瑜林） 

3.对现在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还没返粤的学生，请其推迟返粤时间，

务必不要提前返粤或回校。对到过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现已返校、以及假

期接触过来自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人员的在校学生，集中安排在校内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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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进行医学观察。（负责领导：陈彤；具体落实：李小兰） 

（二）及时报告信息。 

安排专人每天了解掌握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的动向，建立名册。在当地疾

控机构的指导下，建立监测信息日报告制度，对居家医学观察和在校内集中 

医学观察的情况做好记录，每天汇总各校区情况后，报告给当地疾控机构等，

并逐级报告至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领导：李务迅；具体落实：段文彪、潘伟华） 

（三）加强校园管理。 

1.把好校园入口关，加强对进入校园人员、车辆的管控，发现可疑车辆，

及时采取管控措施。全面加强校园巡查管控，安全防范措施提升一个等级，

对校园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疑似症状人员要立即报告，采取相应的

应急措施。加强对校园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仓库、隔离点、饭堂、附属医院

等重要场所的安全防范。协调网信、公安等部门加强涉校疫情舆情管控，及

时查处涉校疫情谣言。加强安保人员个人防护，为安保人员配备医用口罩、

防护服等必要的防护设施设备，确保安保人员安全。（负责领导：李务迅、刘

其礼；具体落实：覃瑜林、叶茂盛、陈剑） 

2.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校园及楼道等进行定期消毒；储备足量的个人

防护用品（如医用口罩、手套、洗手液）、消毒剂（漂白粉、医用酒精等）、

体 温计，洗手间必须配备肥皂或 洗手液。按照排查情况，设立数量充足的

隔离宿舍，配齐隔离宿舍所需的生活用品（负责领导：李务迅、陈彤；具体

落实：覃瑜林、李小兰） 

3.加强联防联控。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属地疾 控机构、上级教育主管

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明确学校所在地的定点医院。一旦发现有报告返校前 14 

天内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或一旦在校内医学观察对象发现异常情况，马上

报告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处置。（负责领导：李务迅、

陈彤；具体落实：覃瑜林、李小兰、段文彪） 

五、值班值守制度。 

从即日起，实行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专项值班制度。每日由 1

名领导小组成员带班，1 名领导小组成员值班，直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排

班如下表（以此循环）： 

序号 时间 带班 值班 

1 1 月 27 日 谭锦添 潘伟华 

2 1 月 28 日 李力强 段文彪 

3 1 月 29 日 陈彤 李小兰 

4 1 月 30 日 陈茵 邢子伟 

5 2 月 31 日 李务迅 覃瑜林 

6 2 月 1日 陈志超 邹锦慧 

7 2 月 2日 刘其礼 谭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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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月 3 日 谭锦添 廖明生 

9 2 月 4日 李力强 何志超 

10 2 月 5日 陈彤 石义林 

11 2 月 6日 陈茵 邓健全 

12 2 月 7日 李务迅 刘永棠 

13 2 月 8日 陈志超 汤之明 

14 2 月 9日 刘其礼 郑恒 

15 2 月 10 日 谭锦添 夏克言 

16 2 月 11 日 李力强 陈方军 

17 2 月 12 日 陈彤 张贵锋 

18 2 月 13 日 陈茵 刘燕 

19 2 月 14 日 李务迅 何彩云 

20 2 月 15 日 陈志超 黎祺 

21 2 月 16 日 刘其礼 庄百鹏 

21 2 月 17 日 谭锦添 江中君 

22 2 月 18 日 李力强 李恩亮 

23 2 月 19 日 陈彤 陈剑 

24 2 月 20 日 陈茵 张哲 

六、工作纪律与有关要求 

（一）处室、系部、附属医院等正副职负责同志即日起务必返回学校驻

地（正在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人员除外），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 24 小时能

够接通，确保一有工作任务能够第一时间回到岗位。 

（二）广泛动员师生配合。向教职工、学生开展正面引导教育，动员师

生积极配合，主动报告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旅行居住史、与湖北省和防控

重点地区来粤人员接触史，刻意隐瞒的将按规定追究责任。督促相关人员积

极配合，做好自身的医学观察和报告。 

（三）加强健康教育，对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开展持续深入的健康教育，

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和政府防控部署，落实自身的健康监测。少外出、不聚会，

必须外出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四）医学观察时间，为离开湖北省和防控重点地区之日，或与来自湖

北省和防控重 点地区人员最后一次接触之日起满 14 天。医学观察期满时，

如本人及集中医学观察的室友未出现异常症状（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

状），解除医学观察，如室友出现异常症状，应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适

当延长医学观察期。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0 年 1月 2日



4  
4

 


